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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官評鑑委員會評鑑決議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3 年度審評字第 199 號 

請  求  人   陳○○   

受評鑑法官  詹○○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法官  

上列受評鑑法官經請求人請求本會進行個案評鑑，本會決議

如下： 

決    議     

本件不付評鑑。 

理    由 

一、 請求評鑑意旨略以： 

    受評鑑法官審理請求人與被告○○○生技有限公司及

蕭○○間損害賠償事件（案號：113年度北小字第○號，

下稱系爭事件），於系爭事件開庭時，以不耐煩之態度詢

問請求人要向何人主張連帶賠償，當請求人回答受損車

輛為配偶所有時，便詢問被告之訴訟代理人是否對此有

異議，經過多次暗示後，該訴訟代理人才表明對此無異

議，受評鑑法官竟接著在法庭上公然開玩笑，用戲謔語

氣向該訴訟代理人表示「我跟你老闆講喔」，表明其與被

告老闆熟識，要跟老闆告狀，並讓被告方在法律上得利，

執行職務未保持中立客觀，明顯辦案偏頗。此外，受評

鑑法官指揮書記官筆錄記載方式，不讓其記載請求人主

張債權轉讓，可提出債權轉讓同意書之陳述；最後還暫

停錄音，並表示開庭結束，無視請求人之陳述內容，且

簽名筆錄時，還對請求人表示不簽就收走（筆錄），態度

不佳；最後還在判決裡面記載兩造對系爭車輛之車主為

原告配偶一事均不爭執之不實紀錄。故受評鑑法官上述

審理方式，明顯有違辦理民事訴訟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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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2 條、第 155 條及法官倫理規範第 11 條、第 12 條之規

定，而有法官法第 30 條第 2 項第 2 款及第 7 款之應付

個案評鑑事由（請求人漏列第 7款），爰依同法第 35 條

第 1項第 4款規定請求個案評鑑。 

二、 按「個案評鑑事件之請求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法官評

鑑委員會應為不付評鑑之決議：七、請求顯無理由。」

法官法第 37 條第 7款定有明文。又按憲法第 80 條明文

揭示法官從事審判僅受法律之拘束，不受其他任何形式

之干涉；司法自主性與司法行政監督權之行使，均應以

維護審判獨立為目標，不得違反審判獨立之原則，司法

院釋字第 530 號解釋意旨可資參照。現行法官評鑑程序

之進行，應本於正當法律程序原則，兼顧評鑑功能之發

揮及受評鑑法官程序上應有之程序保障，且不得影響審

判獨立，以貫徹憲法保障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、不受

任何干涉之意旨。 

三、 經查： 

（一）請求人以受評鑑法官審理系爭事件，有上述一、所示

之違失事實而請求個案評鑑，經本會依職權向事實發

生機關即臺灣臺北地方法院（下稱臺北地院）調取個

案電子卷證及法庭錄音檔案，得知系爭事件係原告

（即請求人，以下均以請求人稱之）駕駛其配偶所有

之車輛（下稱系爭車輛），於熄火停止狀態，遭被告蕭

○○駕駛由被告○○○生技有限公司向他人承租之

車輛撞擊而受有損害，故依民法第 184 條及第 191 條

之 2之規定，具狀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訴請 2被告給

付新臺幣 1萬 2,000 元。嗣因請求人未於指定日期到

庭，兩造無法成立調解，故訴訟事件依請求人主張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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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額，以 113 年度北小字第○號（即系爭事件）分由

受評鑑法官以小額訴訟程序進行審理，先予敘明。 

（二）請求人雖認受評鑑法官審理系爭事件有上述違失事

實，惟： 

1.經本會勘驗系爭事件 113 年 7 月 2日言詞辯論程序之法

庭錄音，歷時共 26 分 52 秒。受評鑑法官於該庭期審理

時，整體而言語氣平順自然，態度懇切，過程中除與當

事人兩造確認主張及答辯內容外，並數次與請求人確認

其欲提告之被告人數，亦協助兩造整理爭點，確認爭執

與不爭執事項，期間並無大聲辱罵當事人或以不耐煩及

開玩笑之語氣詢問當事人之情形。 

2.於此庭期審理過程中，受評鑑法官曾詢問請求人是否有

帶系爭車輛之行車執照正本到庭，請求人表示只有攜帶

自己的駕照正本，但手機裡面有拍照片。受評鑑法官因

而接續詢問請求人，系爭車輛目前登記在何人名下，請

求人回稱是「登記在我太太張○○名下」，受評鑑法官因

此當場請其提供身分證明文件以確認該配偶姓名寫法，

並指揮書記官將陳述內容記明筆錄。嗣詢問被告訴訟代

理人，就請求人此部分陳述有無爭執。豈料被告訴訟代

理人表示有爭執，並稱原告目前沒有提出證明，受評鑑

法官因而回問該訴訟代理人「你這是訴訟代理人嗎？你

的立場都搞不清楚，問題看清楚！」「現在是人家說，車

輛不是登記在他名下，你看清楚好不好。」後，被告訴

訟代理人即說「看清楚了，我們不爭執…我只是」，受評

鑑法官打斷被告訴訟代理人的陳述，說「看清楚法官的

問題，人家陳○○先生都清楚法官問的問題吼…真的很

想跟你老闆講一下吼」，之後受評鑑法官便接續以平和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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氣詢問下一爭點問題（參法庭錄音檔播放時間 20 分 7秒

至 25 分 17 秒間對話內容），此亦有相關言詞辯論筆錄影

本在卷可佐（見審評卷第 111 頁）。故依上述勘驗結果顯

示，受評鑑法官審理系爭事件，應無以開玩笑及戲謔態

度審理案件，期間雖曾提及被告訴訟代理人老闆乙語，

然核此段對話之前後脈絡，應是提醒告誡該訴訟代理人

要盡責工作，並無不當誘導當事人陳述，另整個審理過

程也無隨意阻止請求人發言或提出相關證據資料之舉，

亦未不當指揮書記官繕打與案件不相關之筆錄內容之情

事。受評鑑法官所為，均係依法指揮訴訟、行使闡明權

之職權行使，並無請求人所指有違反辦理民事事件應行

注意事項或法官倫理規範之情形。 

3.案件審理至末尾，受評鑑法官向當事人提問「今日筆錄

記載內容是否與兩造當庭陳述內容相符」，因請求人及被

告訴訟代理人均向受評鑑法官回稱「是」，而無其他意見，

並同意受評鑑法官延展宣判期日，受評鑑法官即諭知本

件辯論終結，定 113 年 7 月 30 日宣示判決而結束該庭

期（參法庭錄音檔案播放時間 26 分 2 秒至 48 秒間內

容），此有該庭期言詞辯論筆錄相關頁面影本在卷可佐

（見審評卷第 112 頁）。故依上述勘驗結果可知，受評鑑

法官於系爭事件判決內載明「系爭車輛之車主為原告配

偶張○○，兩造均不爭執」，經確認與開庭審理情形相符，

並經當事人兩造當庭確認陳述內容，故受評鑑法官將其

對案件之審認過程載明於判決內，亦無任何違背上述辦

理民事事件應行注意事項或法官倫理規範之處。 

4.再者，依法院組織法第 88 條規定：「審判長於法庭之開

閉及審理訴訟，有指揮之權。」民事訴訟法第 198 條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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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項亦明定：「審判長開閉及指揮言詞辯論，並宣示法院

之裁判。」則受評鑑法官於系爭庭期審理時，依法庭錄

音錄影及其利用保存辦法第 5 條第 1 項之規定，將該次

庭期自開庭時起錄，至諭知辯論終結並定宣判期日後閉

庭而停止錄音，係依實際審理狀況決定庭期結束時點，

本屬其依法行使訴訟指揮權之結果，於法並無不合；至

請求人陳稱受評鑑法官對其於筆錄簽名一事審理態度不

佳部分，因勘驗上述法庭錄音結果，並未發現有如請求

人所稱之情形，故其以此認受評鑑法官審理系爭事件有

上述一、所示應付個案評鑑事由，尚無理由。 

5.末以，法官評鑑制度究非法院之上級審，請求人如對系

爭判決所持之法律見解不服，應依法提起上訴以為救濟；

或由其配偶另依民法侵權行為相關規定，就系爭車輛受

損部分向被告主張損害賠償，而非以上述一、所示內容

作為請求評鑑事由，附此敘明。 

四、 綜上所述，受評鑑法官審理系爭事件，客觀上並無違反

法官法第 30 條第 2 項第 2 款及第 7 款之情事，故請求

人提出之個案評鑑請求，有法官法第 37 條第 7 款「請

求顯無理由」之不付評鑑事由，本會自應為不付評鑑之

決議。 

五、 依法官法第 37 條第 7款之規定，決議如上。 

中  華  民  國 1 1 4 年 2 月 1 4 日 

       法官評鑑委員會 

召  集  委  員    陳  瑞  仁 

委  員    吳  承  學 

委  員    李  佳  玟 

委  員    李  慶  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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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  員    周  愫  嫻 

委  員    林  明  鏘 

委  員    范  瑞  華 

委  員    徐  建  弘 

委  員    郭  進  昌 

委  員    陳  信  安 

委  員    湯  有  朋 

委  員    黃  欣  怡 

委  員    黃  嵩  立 

（依委員之姓氏筆劃由少至多排列） 

中  華  民  國 1 1 4 年 2 月 1 9 日 


